
臺灣期貨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100 台北市羅斯福路二段100號14樓
聯絡人：李先生
聯絡電話：(02)2369-5678　分機：3147

受文者：如行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年10月22日
發文字號：台期交字第114020222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公告修正本公司「股票選擇權契約」交易規則與規格，實施
日期另行公告，請查照。

說明：
一、依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114年10月17日金管證期字第

1140359391號函辦理。
二、配合本公司加掛股票選擇權週到期契約，爰修正本公司「股

票選擇權契約」交易規則與規格，相關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
件，實施日期及自實施日起加掛週契約之股票選擇權契約另
行公告。

正本：各期貨商、各期貨交易輔助人、行情資訊廠商
副本：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

同業公會、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臺
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台北國際金融資訊協會、博仲法律事務所、植根國
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內部稽核、交易部、結算部、監視部、期貨商輔導部、資訊規
劃部、資訊作業部、企劃部、管理部、本公司網站(均含附件)

總經理 周建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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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選擇權契約」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選擇權序列係指股票選擇

權契約中，其標的證券、

選擇權型態、到期日與履

約價格均相同之選擇權契

約。 

五、(略) 

六、(略) 

七、(略) 

第三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選擇權序列係指股票選擇

權契約中，其標的證券、

選擇權型態、到期月份與

履約價格均相同之選擇權

契約。 

五、(略) 

六、(略) 

七、(略)  

配合推出股票選擇權週

契約，酌修本條第四款

文字。 

第七條 股票選擇權契約交易日

同標的證券。標的證券為股票

或國內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基

金者，其交易時間為上午八時

四十五分至下午一時四十五

分，到期契約最後交易日之交

易時間則為上午八時四十五分

至下午一時三十分；標的證券

為國外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基

金或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者，

其交易時間為上午八時四十五

分至下午四時十五分，到期契

約最後交易日之交易時間則為

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下午一時

三十分。但本公司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 

(以下略) 

第七條 股票選擇權契約交易日

同標的證券。標的證券為股票

或國內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基

金者，其交易時間為上午八時

四十五分至下午一時四十五

分，到期月份契約最後交易日

之交易時間則為上午八時四十

五分至下午一時三十分；標的

證券為國外成分證券指數股票

型基金或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

者，其交易時間為上午八時四

十五分至下午四時十五分，到

期月份契約最後交易日之交易

時間則為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

下午一時三十分。但本公司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以下略) 

配合推出股票選擇權週

契約，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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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六條  股票選擇權契約之到

期月份為交易當月起連續之二

個月份，以及三月、六月、九

月、十二月中一個接續之季

月，共三期，同時掛牌交易。

各月份契約之最後交易日為各

該契約到期月份之第三個星期

三。新到期月份契約之交易開

始日，為到期月份契約最後交

易日之次一營業日。 

本公司得掛牌週到期契約

(以下簡稱週契約)，以星期三

為交易開始日，次二週之星期

三為最後交易日。但不掛牌與

各月份契約相同最後交易日

者。 

除依前項規定外，本公司

於各標的證券選擇權首次掛牌

週契約時，得加掛自掛牌當日

起兩週內之星期三為最後交易

日之週契約。 

股票選擇權契約於最後交

易日收盤時停止交易，最後交

易日為該契約之到期日。最後

交易日與交易開始日若有下列

情形，其調整方式如下： 

一、若為假日或因不可抗力因

素未能進行交易者，以其

次一營業日為最後交易日

與交易開始日。 

二、其他特殊事由，本公司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四項到期契約、交易開

始日、最後交易日、到期日，

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報請主管

第十六條  股票選擇權契約之到

期月份為交易當月起連續之二

個月份，以及三月、六月、九

月、十二月中一個接續之季

月，共三期，同時掛牌交易。 

股票選擇權契約之最後交

易日為各該契約到期月份之第

三個星期三。但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在此限： 

一、最後交易日若為假日或因

不可抗力因素未能進行交

易者，以其次一營業日為

最後交易日。 

二、其他特殊事由，本公司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股票選擇權契約於最後交

易日收盤時停止交易，最後交

易日為該契約之到期日。 

新到期月份契約之交易開

始日，為到期月份契約最後交

易日之次一營業日。 

前四項到期月份、交易開

始日、最後交易日、到期日，

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報請主管

機關核准後變更之。 

1. 現行條文第二項前段

及第四項移列至第一

項，另酌修文字。 

2. 為提供交易人更多交

易與避險選擇，滿足

市場需求，除現行各

月份契約外，得視市

場需求就部份股票選

擇權契約掛牌週契

約；但不掛牌與各月

份契約最後交易日相

同之週契約(例如第一

個星期三不加掛第三

個星期三到期之週契

約)，以避免相同存續

期間之契約重複掛

牌，爰新增第二項規

定。 

3. 新增第三項規定，明

定標的證券選擇權首

次掛牌週契約(包含終

止上市再重新上市者)

時，得依每週三均得

有契約到期之原則，

同時加掛週契約。 

4. 現行條文第二項但書

移列第四項，並新增

交易開始日調整方式

及酌修文字。 

5. 配合推出週契約，酌

修第五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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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機關核准後變更之。 

第十七條  新到期契約掛牌時及

契約存續期間，以當日標的證

券開盤參考價為基準，依履約

價格間距，向上及向下連續推

出不同之履約價格契約至滿足

最高及最低履約價格涵蓋基準

價格之上下百分之十五為止。 

前項所稱履約價格間距，

依下列方式決定之： 

一、履約價格未滿十元：週契

約及近月契約間距為新台

幣零點二元，季月契約間

距為新台幣零點四元，最

低履約價格為新台幣二

元。 

二、履約價格十元以上，未滿

二十六元：週契約及近月

契約間距為新台幣零點五

元，季月契約間距為新台

幣一元。 

三、履約價格二十六元以上，

未滿五十元：週契約及近

月契約間距為新台幣一

元，季月契約間距為新台

幣二元。 

四、履約價格五十元以上，未

滿一百元：週契約及近月

契約間距為新台幣二點五

元，季月契約間距為新台

幣五元。 

五、履約價格一百元以上，未

滿二百六十元：週契約及

近月契約間距為新台幣五

元，季月契約間距為新台

第十七條  新月份契約掛牌時及

契約存續期間，以當日標的證

券開盤參考價為基準，依履約

價格間距，向上及向下連續推

出不同之履約價格契約至滿足

最高及最低履約價格涵蓋基準

價格之上下百分之十五為止。 

前項所稱履約價格間距，

依下列方式決定之： 

一、履約價格未滿十元：近月

契約間距為新台幣零點二

元，季月契約間距為新台

幣零點四元，最低履約價

格為新台幣二元。 

二、履約價格十元以上，未滿

二十五元：近月契約間距

為新台幣零點五元，季月

契約間距為新台幣一元。 

三、履約價格二十五元以上，

未滿五十元：近月契約間

距為新台幣一元，季月契

約間距為新台幣二元。 

四、履約價格五十元以上，未

滿一百元：近月契約間距

為新台幣二點五元，季月

契約間距為新台幣五元。 

五、履約價格一百元以上，未

滿二百五十元：近月契約

間距為新台幣五元，季月

契約間距為新台幣十元。 

六、履約價格二百五十元以

上，未滿一千元：近月契

約間距為新台幣十元，季

月契約間距為新台幣二十

1. 明訂新到期契約(含各

月份契約及週契約)序

列涵蓋範圍標準相

同。 

2. 因應市場交易需求，

調整近月契約履約價

格級距及間距，另週

契約間距同近月契

約：履約價格一千元

以上，未滿二千元，

週契約及近月契約間

距為新台幣二十元；

履約價格二千元以

上，週契約及近月契

約間距為新台幣五十

元，以提供交易人更

多可選擇序列，俾利

其執行交易策略，提

升交易意願。 

3. 調整部分履約價格級

距之上下限，使其為

季月契約間距之倍數

(二十六元為二元之倍

數、二百六十元為二

十元之倍數)，以連續

掛出符合市場交易習

慣之履約價格序列(例

如履約價格二十六元

以上、未滿五十元

者，季月契約序列為

二十六元、二十八

元、三十元等)，俾符

合實務做法。 



4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幣十元。 

六、履約價格二百六十元以

上，未滿一千元：週契約

及近月契約間距為新台幣

十元，季月契約間距為新

台幣二十元。 

七、履約價格一千元以上，未

滿二千元：週契約及近月

契約間距為新台幣二十

元，季月契約間距為新台

幣一百元。 

八、履約價格二千元以上：週

契約及近月契約間距為新

台幣五十元，季月契約間

距為新台幣一百元。 

當季月契約成為近月契約

時，依近月履約價格間距，補

足履約價格契約涵蓋基準價格

之上下百分之十五。 

除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推出不同履約價格契約外，本

公司得視市場狀況推出其他履

約價格契約。 

元。 

七、履約價格一千元以上：近

月契約間距為新台幣五十

元，季月契約間距為新台

幣一百元。 

當季月契約成為近月契約

時，依近月履約價格間距，補

足履約價格契約涵蓋基準價格

之上下百分之十五。 

除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推出不同履約價格契約外，本

公司得視市場狀況推出其他履

約價格契約。 

第三十二條 本公司依第二十二

條或第二十二條之一所為之契

約調整，得於契約調整生效日

加掛新序列，其約定標的證券

數依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前項加掛新序列，準用第

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

及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三十二條  本公司依第二十二

條或第二十二條之一所為之契

約調整，得於契約調整生效日

加掛新序列，其約定標的證券

數依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前項加掛新序列，準用第

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七條第一項

規定辦理。 

配合推出股票選擇權週

契約，契約調整生效日

加掛新序列時，準用第

十六條掛牌週契約相關

規定。 

第三十五條 股票選擇權契約停

止加掛新序列後，符合下列各

款情事之一者，本公司得恢復

第三十五條  股票選擇權契約停

止加掛新序列後，符合下列各

款情事之一者，本公司得恢復

配合推出股票選擇權週

契約，恢復加掛新序列

時，準用第十六條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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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加掛新序列： 

一、(略) 

二、(略) 

三、(略) 

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得為

標的證券之金融控股公司或投資

控股公司，因第三十四條第五項

不掛牌新序列者，其原因消滅，

本公司得恢復掛牌新序列。 

股票選擇權之恢復加掛或

掛牌新序列時，準用第十六條第

一項、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推出

各到期契約，並依履約價格間

距，向上及向下連續推出不同之

履約價格契約至滿足最高及最低

履約價格涵蓋標的證券當日開盤

參考價之上下百分之十五為止。 

加掛新序列： 

一、(略) 

二、(略) 

三、(略) 

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得為

標的證券之金融控股公司或投資

控股公司，因第三十四條第五項

不掛牌新序列者，其原因消滅，

本公司得恢復掛牌新序列。 

股票選擇權之恢復加掛或

掛牌新序列時，應依第十六條規

定推出各到期月份，並依履約價

格間距，向上及向下連續推出不

同之履約價格契約至滿足最高及

最低履約價格涵蓋標的證券當日

開盤參考價之上下百分之十五為

止。 

週契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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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選擇權契約」規格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到期契約 

● 月到期契約 

1. 自交易當月起連續 2

個月份(近月契約)，

另加上 3 月、6 月、9

月、12 月中 1 個接續

的季月(季月契約)，

總共有 3 個月份的契

約在市場交易 

2. 新到期月份契約之交

易開始日，為到期月

份契約最後交易日之

次一營業日 

● 週到期契約(週契約) 

得於星期三加掛以當

日為交易開始日且以

次二週之星期三為最

後交易日之週契約。

但不掛牌與各月份契

約相同最後交易日者 

到期月份 

自交易當月起連續 2 個月

份，另加上 3 月、6 月、9

月、12 月中 1 個接續的季

月，總共有 3 個月份的契

約在市場交易 

1. 為提供交易人更多交

易與避險選擇，滿足

市場需求，除現行各

月份契約外，得視市

場需求就部份股票選

擇權契約掛牌週契

約；但不掛牌與各月

份契約最後交易日相

同之週契約。 

2. 增加新到期月份契約

交易開始日說明。 

3. 配合推出股票選擇權

週契約，酌修文字，

以臻明確。 

履約價格間距 

履約價格  
週及近月

間距 

季月

間距 

新台幣 2

元以上，

未滿 10 元 

新台幣 

0.2 元 
0.4 元 

10 元以

上，未滿

26 元 

0.5 元 1 元 

履約價格間距 

履約價格  近月間距 
季月

間距 

新台幣 2

元以上，

未滿 10 元 

新台幣 

0.2 元 
0.4 元 

10 元以

上，未滿

25 元 

0.5 元 1 元 

1. 明訂週契約履約價格

間距同近月契約。 

2. 因應市場交易需求，

調整近月契約履約價

格級距及間距，另週

契約間距同近月契

約：履約價格一千元

以上，未滿二千元，

週契約及近月契約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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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元以

上，未滿

50 元 

1 元 2 元 

50 元以

上，未滿

100 元 

2.5 元 5 元 

100 元以

上，未滿

260 元 

5 元 10 元 

260 元以

上，未滿

1000 元 

10 元 20 元 

1000 元以

上，未滿

2000 元 

20 元 

100 元 

2000 元

以上 
50 元 

 

25 元以

上，未滿

50 元 

1 元 2 元 

50 元以

上，未滿

100 元 

2.5 元 5 元 

100 元以

上，未滿

250 元 

5 元 10 元 

250 元以

上，未滿

1000 元 

10 元 20 元 

1000 元

以上 
50 元 100 元 

 

距為新台幣二十元；

履約價格二千元以

上，週契約及近月契

約間距為新台幣五十

元，以提供交易人更

多可選擇序列，俾利

其執行交易策略，提

升交易意願。 

3. 調整部分履約價格級

距之上下限，使其為

季月契約間距之倍數

(二十六元為二元之倍

數、二百六十元為二

十元之倍數)，以連續

掛出符合市場交易習

慣之履約價格序列(例

如履約價格二十六元

以上、未滿五十元

者，季月契約序列為

二十六元、二十八

元、三十元等)，俾符

合實務做法。 

契約序列 

新到期契約掛牌時及契約

存續期間，以當日標的證

券開盤參考價為基準，依

履約價格間距，向上及向

下連續推出不同之履約價

格契約至滿足最高及最低

履約價格涵蓋基準價格之

上下 15%為止 

契約序列 

新月份契約掛牌時及契約

存續期間，以當日標的證

券開盤參考價為基準，依

履約價格間距，向上及向

下連續推出不同之履約價

格契約至滿足最高及最低

履約價格涵蓋基準價格之

上下 15%為止 

配合推出股票選擇權週契

約，酌修文字。 

交易時間 

● 本契約之交易日與標的

交易時間 

● 本契約之交易日與標的

配合推出股票選擇權週契

約，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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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日相同 

● 標的證券為股票或國內

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基

金者，交易時間為上午 

8:45 ～下午 1:45 

● 標的證券為國外成分證

券指數股票型基金或境

外指數股票型基金者，

交易時間為上午  8:45 

～下午 4:15 

● 到期契約最後交易日之

交易時間為上午  8:45 

～下午 1:30 

證券交易日相同 

● 標的證券為股票或國內

成分證券指數股票型基

金者，交易時間為上午 

8:45 ～下午 1:45 

● 標的證券為國外成分證

券指數股票型基金或境

外指數股票型基金者，

交易時間為上午  8:45 

～下午 4:15 

● 到期月份契約最後交易

日之交易時間為上午 

8:45 ～下午 1:30 

最後交易日 

● 各月份契約的最後交易

日為各該契約交割月份

第 3 個星期三 

● 週契約最後交易日為掛

牌日次二週之星期三 

最後交易日 

各契約的最後交易日為各

該契約交割月份第 3 個星

期三 

明訂週契約最後交易日，

並酌修文字。 

 

 


